
題目：注意神的作為 

經文：約伯記三十七章 1-24 節 

 
在三十六章，以利戶責備約伯的話語充滿惡人的辯辭，他要約伯悔改，日子才會亨通，

他指出上帝有大能，審判公正，超越所有的受造物。在三十七章，接續神的超越，他繼

續說： 
v.1 因此我心戰兢，從原處「移動」（跳起）。 
v.2 聽啊，聽他轟轟的聲音，是上帝口中所發的「響聲」（細語）。 
v.3 他發響聲震遍天下，他的閃電直到地極。 
v.4 隨後，人聽見他的聲音，是那轟轟的聲音；他發出威嚴的雷聲，而不加以遏止。 
v.5 上帝發出奇妙的雷聲；他行大事，我們不能「測透」（認識）。 
v.6 他對雪說：「要降在地上」；對大雨和暴雨也是這樣說。 
v.7 他封住各人的手（指因天氣不能工作），叫所造的萬人都知道他的作為。 
v.8 野獸進入「穴中」（後部），臥在自己「洞內」（住所）。 
v.9 暴風來自「內宮」（房間），寒冷出於狂風。 
v.10 上帝噓氣成冰，凝結寬闊之水， 
v.11 使密雲「盛滿」（負載）水氣，烏雲散佈閃電。 
v.12 雲藉著他的指引遊行旋轉，在世界的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， 
v.13 或為「責罰」（棍子），或為他的地，或為慈愛，都是他所行的。 
 
v.14 約伯啊，側耳聽這話，要站立，「思想」（注意）上帝奇妙的作為。 
v.15 你知道上帝如何安排這些，如何使雲中的閃電「照耀」（突然出現）嗎？ 
v.16 你知道雲彩如何浮於空中，知識全備者奇妙的作為嗎？ 
v.17 你知道南風使地寂靜，你的衣服就變為熱嗎？ 
v.18 你豈能與上帝同鋪「穹蒼」（雲），堅固如同鑄成的鏡子嗎？ 
v.19 我們「因在黑暗中」（從黑暗的臉），不會陳說，請你指教我們該對他說甚麼。 
v.20 有人告訴他我要說話嗎？豈有人說他願被吞滅嗎？ 
 
v.21 現在，人不得見穹蒼的亮光（，他在雲裡）；風一吹過，天色晴朗。 
v.22 金色的光輝來自北方，在上帝那裡有可畏的威嚴。 
v.23 全能者，我們不能「測度」（找到）；他大有能力，又有公平，滿有公義，必不苦待

人。 
v.24 所以，世人敬畏他；「凡自以為有智慧的」（所有心的智慧人），他都不「看顧」（看）。 
 
一、自然界聽命於神 
v.1-13 以利戶說到他聽到神發出的聲音，從原處跳起來。這個段落，他說到轟轟的雷聲

震遍天下、閃電的光直到地極、大雨和暴雨、冰雪嚴寒、雲負載了滿滿的水，雲把水帶

到哪個地方，是隨著上帝的指引。整個大自然的恐怖，也都是上帝的安排，要完成上帝

的吩咐。現代科技發達，我們已經知道雲雨的形成，震耳欲聾的雷聲和劃破天際閃電是



怎樣發生的，但是科技再發達，還是無法預測這些現象何時發生，也無法掌控這一切，

科技無法使天下雨，也無法使天不下雨，無法叫雷聲消失，叫閃電減弱，叫風雨轉向。

人面對大自然，何等有限和渺小。 
例：十月二十八日珊迪颶風重創美國東岸，紐約市和新澤西州等十八州，約有五十人死

亡，八百萬戶停電、斷訊、斷網，紐約地鐵進水，災害造成的損失超過九一一恐怖攻擊，

成為美國一百多年來最大的災難。 
美國，這個世界科技先進大國，在這樣的颶風攻擊之前，束手無策，只能救災。 
台灣經歷九二一大地震，八八風災，年年被颱風掃過，人站在大自然的面前，除了禱告

神憐憫，能防範的很有限。我們注意神的作為，提醒自己有正確的態度看待人生。 
 
二、人和神的距離 
v.18 以利戶說：你豈能與上帝同鋪雲，堅固如同鑄成的鏡子嗎？ 
v.19 我們因在黑暗中，不會陳說，請你指教我們該對他說甚麼。 
v.20 有人告訴他「我要說話」嗎？豈有人說他願被吞滅嗎？ 
人豈能與上帝同工，人在黑暗中，不會陳說，約伯能指教人該對神說什麼嗎？人豈能向

上帝表達「我要說話」，豈有人說他願被吞滅嗎？人和神，有如天和地相隔那麼遠，無

法溝通，以利戶要約伯死了心，不要以為他能夠找神出來理論，說明他是無辜的。 
 
人和神的距離，是近，還是遠？ 
從以利戶的觀點，人和神非常遙遠，人無法找神說話，人也無法與神一起做事。我們可

以感受到約伯並不認為他離神那麼遙遠，他想要和神理論，他也不斷向神說話，整個第

七章、第十章 2-22 都是約伯對神說的話，十九章 26-27 約伯也說他必在肉體之外，得見

上帝，他要親眼見神。每一個人和神的距離是不一樣的，我們在生活中體會神看顧我們，

我們就感覺神很靠近我們，新約雅各書四 8「你們親近神，神就必親近你們。」鼓勵信

神的人，要親近神，親近神就是要注意神的作為，思想神的作為，和神說話。 
例：早期基督教史的課程，從歷史中，感受神的作為超越了聖經的記載，律法不能限制

神，先知不能預知神，所有的詩歌智慧也不足以完全描述神，歷代教會的解釋和規定也

無法把神框在一個範圍中，神是超越的，永遠新的。在一個不斷改變的社會，我們對神，

要有超越的認識和經歷。 
 
三、神看顧敬畏的人 
v.23 全能者，我們不能找到；他大有能力，又有公平，滿有公義，必不苦待人。 
v.24 所以，世人敬畏他；凡自以為有智慧的，他都不看。 
以利戶認為神這位全能者，和人距離遙遠，人不能找到神，但是人知道神有能力、公義

又公平，必不苦待人。所以，人必須敬畏神，凡自以為有智慧的人，神都不看他。神，

是超越的，因此人要敬畏神，不要自以為有智慧，神看顧敬畏祂的人。 
 
在我們的社會，知識和學歷被劃了等號，智慧和成就也被看成等同，但是在神的眼光，

學歷不代表知識，成就也不表示智慧，真正的知識和智慧都是由神而來，神把知識和智



慧給予敬畏祂的人。敬畏神的人，願意遵守神的命令，看似受約束，但卻得到益處。神

看敬畏祂的人，把屬天的福樂留給他們，不是在地上用金錢或地位可以得到的。我認為

這個屬天的福樂，就是愛，一種關懷，替人想的關懷，使我們的生活滿了喜樂。 
例：兒女感受父母不愛他們，可能傷痛一生之久，用神的愛替父母想，替被父母愛的人

想，替自己想，才能夠走出傷痛，給自己和家人帶來歡樂。 
 
我們看到大自然，注意神的作為，願意親近神，縮短和神的距離，願意敬畏神，遵守神

的命令，願意去愛，給我們和周圍的人帶來歡樂。 
 


